青岛航空科技航空职业学院教师调课申请表
（20  —20   学年度    期）
	所属部门
	
	申请人
	
	申请日期
	

	调课原因
	

	调课

班级
	调课课程
	原上课时间地点
	调课

方式
	拟调整时间地点
	授课

教师

	
	
	周次
	星期/节次
	上课

地点
	
	周次
	星期/节次
	上课

地点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行政归属

单位意见
	
	任课所属

分院意见
	
	教务处意见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.调课方式：A.与人对调；B.补课；C.请人代课；D.停课。2.授课教师应在调停补课前2个工作日（特殊情况除外）填写此单，报分院审核，交至教务处批准后方可执行，未办理手续私自调停课按教学事故记。3.此单一式三份经审核后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由申请者交分院存档，一份交教学督导委员会。4.本调课单适用于本人事假、公假等个人原因。

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调代补课回执单

	授课情况
	授课日期
	周次
	星期
	分院·班级
	课程名称
	节次
	授课地点
	授课教师

	
	
	
	
	
	
	
	
	

	
	班级代表确认签名（至少3人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年  月   日
	分院教学干事确认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


年  月   日

	
	
	

	
	
	


注：此回执单适用于与人对调课（涉及两个班级）、请人代课、补课的教师，经班级代表、分院教学干事签字确认后于当月月末交教务处存档。

